
 

QC／T 929-202×《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》标准编制说明 

 

（一）工作简况  

 

1 根据工信部下达的2020-0319T-QC标准修订计划，由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

研究院承担标准修订工作。 

2 工作过程 

2018年 8月开始标准修订前的预研工作。 

2018年 10月，在基础分标委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确定为拟申报汽车行业标

准修订项。 

2020年 4月，完成标准立项答辩，并获得立项项目号 2020-0319T-QC。 

2020年 5月，在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中，对标准进行第一次逐项讨论。 

2020年 8月，在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中，对标准进行第二次逐项讨论。 

2020年 9月，修改完成后，于汽标委网站进行公开征求意见。 

 

（二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

则等）的论据，解决的主要问题，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

 

1 标准修订原则 

标准的修订应体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或进展，以及针对原版本标准技术来源不同，相

关规定方法不统一的问题，需要对原版本标准所暴露出的如尺寸、性能、精度、表面处理以

及应用等有关方面的不足进行完善，以进一步满足产品连接开发的需求。 

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 

2 主要技术内容  

2.1 本标准规定了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的型式与尺寸、技术条件。本标准规定的一端固定

式塑料管线夹包括单管、双管两种型式和两种安装孔直径（d=6.5或d=8.0）。 

2.2 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本体、销采用聚酰胺制造，推荐选用PA66。 

2.3 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不允许有变色、变形、变质、裂纹、毛刺、飞边、划伤、凹陷、

气泡、波纹、杂质以及表面粗糙不平。 

2.4 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本体和销的老化要求由按QC/T 15的规定供需双方协商。 

2.5 推荐管线夹的颜色为黑色。其他颜色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 

2.6 一般公差按QC/T 29017的规定。 

2.7 室温环境下，销的最大插入力为50N；本体采用PA66以外聚酰胺材料时的最小拔出力为

80N，采用PA66时最小拔出力为120N。 

2.8 燃烧特性按GB/T 8410的规定。 

2.9 验收检查按GB/T 90.1，其中AQL=2.5。 

2.10 标志与包装按GB/T 90.2的规定。 

2.11 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的应用（见附录A）。 

 



3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 

 

3.1修订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（单管）的D和d的公称值（见表1）。 

3.2修订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（双管）的D、D1和d的公称值（见表2）。  

3.3增加老化要求（见表3）。 

3.4 增加了最大插入力和最小拔出力（见表3）。 

 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

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QC/T929自发布以来，在行业里得到了广泛的采用。由于技术进

步，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逐步修改了部分技术要求，例如，提出了销的插入力和管线夹本体

拔出力的规定、老化要求以及增加了D、D1和d的公称值以确保产品尺寸的一致性。因此，本

次修订实际上是对QC/T 929—2013优化、完善的结果进行一次全面的确认。 

 

（四）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（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，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

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） 

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。 

 

（五）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是汽车连接开发不可或缺的基础件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汽车产

品的装配水平，因此，不断优化、开发汽车用一端固定式塑料管线夹及其标准化对确保汽车

产品总体水平有现实意义。该标准自 2013 年发布实施以来，填补了行业有关标准和产品的

空白，满足了产品连接开发的需求。QC/T929的修订，可以进一步满足产品连接开发的需求，

提升连接质量。 

 

（六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内外

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本标准充分汲取了我国汽车行业技术引进的成果，特别是从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美国

等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国产化的成果，填补了汽车行业的空白。 

 

（七）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

调性 

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相协调，不存在矛盾。 

 

（八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 

 

（九）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。 

 

（十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 

无。 

 

（十一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

 

（十二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 

 

 

 


